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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，兴安

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满

足屯满足乡政府强制

收回位于瑙门台沟承

包的 28000 亩“口粮

田”，现耕地变撂荒地，

部分沙漠化。

兴安

盟科

尔沁

右翼

前旗

群众

身边

生态

环境

问题

1.关于“2021 年 9 月，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政府强制收回位于瑙

门台沟承包的 28000 亩口粮田”问题部分属实。

经核实，涉事地块位于满族屯满族乡瑙门台沟，土地权属为国有，地类为一般耕

地。2000 年 12 月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文件《关于划定兴安盟与锡林郭勒盟

部分旗县接壤地段行政区域界线的决定》明确兴安盟与锡林郭勒盟部分旗县的行政界

线，将 253 平方公里土地划归科右前旗，其中 48 平方公里的宝格达山林场归东乌珠

穆沁旗。2010 年 7 月 1 日，科右前旗政府确认该土地为国有。

2010 年 8 月 30 日，科右前旗人民政府与满族屯满族乡人民政府签订《委托授权

书》，明确由满族屯满族乡人民政府代为行使经营管理权利。经科右前旗人民政府授

权，满族屯满族乡人民政府分别于 2011 年、2014 年、2019 年与高某等 5 人签订国有

耕地承包合同，承包总面积 31034 亩，其中：高某 7343 亩，合同终止日期 2027 年 12

月 31 日；赵某某 7055 亩，合同终止日期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；霍某某 5998 亩,合同终

止日期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；刘某 5761 亩，合同终止日期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；包某

某 4877 亩，合同终止日期 2020 年 4 月 15 日。上述 5 人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、2021

年 11 月、12 月自愿与满族屯满族乡人民政府签订解除国有土地承包合同，同时将承

包耕地交还乡政府。信访人反映的 28000 亩在上述国有耕地承包合同内。28000 亩耕

地系国有一般耕地，而非“口粮田”。（“口粮田”属于村集体管辖，该耕地为国有

一般耕地，不在农业部门管辖范围内）

2.关于“现在耕地撂荒，部分沙漠化”问题部分属实。

2022 年 4 月，经科右前旗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将收回的 31034 亩国有耕

地交由科右前旗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，其中：27181 亩种植多年生牧草；剩

余 3853 亩因地势低洼、春季翻浆，形成“涝洼塘地”，原种植牧草受因涝害长势不

良，机械设备暂时无法进场施补植，导致目前该区域耕地尚未开展种植工作，疑似“撂

荒”。经现场核实，上述地块除未种植区域外，其他种植牧草长势良好，不存在沙漠

化现象。

部分属实

加强宣传引导，增强

周边群众生态保护

意识，巩固生态修复

成果。

2011至2019年，

满族屯满族乡与高某

等 5 人签订国有耕地

承包合同，承包总面

积 31034 亩 。

2020-2021 年期间，

上述 5 人自愿与乡政

府签订解除合同，并

交还承包耕地。满族

屯满族乡人民政府收

回耕地行为合法合

规，不存在强制收回

情况。针对 3853 亩地

势低洼、翻浆区域加

强管理自然恢复，达

到耕种条件后进行补

植。定期组织人员开

展巡查。

阶段

性办
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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